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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11月19日

(2021)浙0726民初2834号
麻胜洁：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润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
民初2834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由被告麻胜洁支付
原告李润生货款计人民币1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
1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838号

黄红晓、赵秋生：本院受理原告张丹丹与被告黄红晓、赵
秋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
21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审判

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6）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386号

孙建：本院受理原告陈晖与被告孙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
初33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限被告孙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晖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
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8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
3.8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孙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405号

赵旦锋：本院受理原告陈超与被告赵旦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22日上
午9时3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
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5315号

孟亚兰：本院受理原告何娟与被告孟亚兰提供劳务者
致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2民初1567号

蔡红莲：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北大荒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人与被告北大荒食品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台州三客
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你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因你去

向不明，通过其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1002民初156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蔡红莲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台州北大
荒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破产债权7596800元；二、驳
回原告台州北大荒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其余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64978元（原告台州北大荒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已预交6559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5628元，由被告
蔡红莲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
等媒体上刊登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
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
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

费64978元，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
市财政局，帐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户银
行：台州市农行]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84号

宁波智锐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鑫泰洲泵业
有限公司、票号为4020005131098273的承兑汇票，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嘉南检刑附民公告[2021]2号
2021年10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就李绍军等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与赔偿责任人李

绍军、周清镇、黄天巧三人达成赔偿协议，就其污染环境的
行为依照浙江省环科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浙环
科院所【2021】环（土壤）鉴字第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
鉴定结果数额向公益代表方（本院）进行赔偿，共计人民币
410041.9元，现各当事人已履行赔偿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
2021年11月19日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公告
东阳市吴宁府商贸有限公司因破产清算现有一批货

物和办公设备出售，具体如下：
1、品名：藏香猪肉 重量：94.93吨（该重量为冷库登记

重量，实际重量以过磅为准），其中包括藏香猪碎肉49.59
吨，风干肉（中方、前腿）44.249吨，猪肝下料1.091吨。

特别注意：该批猪肉存放时间较久，食品安全现无法

保证，出售的用途为工业原料，购买者不得用于餐饮等有
害于人体安全的用途。

2、品名：藏香 重量221.6KG。
3、一批办公设备。
4、本公告有效期为15天。
有意向者详谈，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758960190

东阳市吴宁府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1月19日

公告

浙 江 政 科 维 律 师 事 务 所（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30000MD02166428），经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停办，现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所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 浙江政科维律师事务所

2021年11月19日

注销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铮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铮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

01TXBCZ201900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郑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铮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郑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铮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铮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11月19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1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椒开（外）字107号、108号、137号

本金

17,072,833.15

欠息

12,946,077.51

本息合计

30,018,910.66

担保人

梁军、王国辰、梁辉、郭颖、大年置业有限公司

备注

判决书中债权币种为美金，现按基准日当天的美金汇率6.4折合成人民币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3858091824，俞女士
郑铮联系电话：15268887939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1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郑铮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金华市正宏日用品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金华市正宏日用品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1年10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1月1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
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271793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金华市正宏日用品有限公司

绍兴振湖酒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中鼎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金华

绍兴

常州

债权本金

2420.43

1500.00

1955.00

5875.43

利息

83.25

158.25

1203.09

1444.59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担保人

浙江泰安空压机制造有限公司、金华市康威利日用制品厂、浙江龙游康威利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金华市金磐开发
区康威利日用制品厂、浙江超洁实业有限公司、吕新红、吕仙妹、吕方明、程梅钦、王庆、姚春兰、吕红婴、董尚德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钱慧霞、钱木根、赵小凤

江苏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江苏天成钢管有限公司、丁惠良、龚秀华、成立峰、薛湘萍

抵押物

金华市金磐开发区康威利日用制品厂名下
位于永康街东侧（金磐开发区）的工业房产

无

备注

利息计算至2015年6月30日债务企业破产裁定受理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丰润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丰

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丰润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浙易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7882

丰润资产联系电话：139057961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9月29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金华市丰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债权行

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浦江庞斯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

岱山县金港船舶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明锌合金厂

义乌市吉鹰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川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

义乌市鼎盛锦纶有限公司

浙江星广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耀弘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汇丰家私城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7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14212016280047

22812016280030、22812016280597、2281201628035、22812016280567、22812016280037、22812016280599、22812016280038、22812016280598

22812016280039、22812016280596

230233823383520130902010393880

2015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088027493号、2015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9655号

2015信银杭永康贷字第001283号、(2016)信银杭永康贷展字第811088052040号

2015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12401号、2015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12396号、2016
信银杭义乌贷展字第811088044908号、2016信银杭义乌贷展字第811088044883号

2016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80640号

2015信银杭永康贷字第811088015588号、(2016)信银杭永康贷展字第811088064080号

(2013)信银杭永康商贴字第000564号

2014信银杭永康贷字第001081号、2014信银杭永康贷字第000855号

本金

490.18

18000.00

2000.00

869.92

801.72

1198.63

1350.00

685.93

800.00

350.84

0.00

26547.22

欠息

8.35

3748.45

160.85

738.37

492.49

621.12

775.98

322.52

445.17

683.06

116.60

8112.96

抵押、担保人

陈云根、洪跟荣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何海、虞元杏、张锡申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何海、虞元杏、张锡申

永康市众利机械有限公司、吕小泉、胡金明、王爱春

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义乌市羽西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浙江诗蕾袜业有限公司、山东求新
科技园有限公司、张毅、骆平、陈雪英、赵关于、赵金香、俞红娟、俞英红、吴国庆、孙雪琴

浙江宝源电器有限公司、永康市古丽弘立塑料有限公司、浙江日金实业有限公司、应振登、舒伟英、曹长理、程佩珍

浙江棒棒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泓源木业有限公司、浙江武义九邦
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博易斯实业有限公司、应哲、徐晓芳、应迪邦、应九红、应龙灯、陈雪萍、陈莹钧、曾鲁燕

义乌市莱宾包纱有限公司、义乌市新征针织袜业有限公司、赵明松、赵志松、林新太、金征、林春

浙江展鹏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星广不锈钢制品厂、程慧青、程黎明、卢红广、程程、卢红星、程绣琴

永康市瑞基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大众电器厂、项瑞、姚小寒、应璐、唐美云、胡英敏、应广济

郎龙标、郎春景、郎蓉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绍兴浙
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浙
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20年12月8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2月8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
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绍兴浙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先生，电话：0575-81505850

借款人名称

浙江元力建设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利辛县鼎立置业有限公司、吕勤耕、卢康君、徐月星、申屠敏芳、杜亚南

债权本金余额

1671.52

债权利息余额

2027.12

债权合同编号

14232015280034 14232015280040 14232015280313 14232015280314


